








［ １５］韩松 ．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成员受益权能［ Ｊ］ ．当代法学，２０１４（ １） ：５０－ ５７．

［ １６］王雷 ．农民集体成员权、农民集体决议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［ Ｊ］ ．中国法学，２０１９（ ２） ：１２８－ １４７．

［ １７］薛刚凌 ．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化发展研究［ Ｊ］ 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，２０２１（ ２） ：８１－ ９９．

［ １８］孟勤国 ． 物权法如何保护集体财产［ Ｊ］ ．法学，２００６（ １） ：７３－ ７７．

［ １９］王利明，周友军 ．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［ Ｊ］ ．中国法学，２０１２（ １） ：４５－ ５４．

［ ２０］王杏飞 ．对我国民事诉判关系的再思考［ Ｊ］ ．中国法学，２０１９（ ２） ：２７９－ ３０２．

［ ２１］杨仁寿 ．法学方法论［Ｍ］ ．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１９９９：７２．

［ ２２］赵新龙 ．农村集体成员代表诉讼的法理逻辑与制度构造 ［ Ｊ］ 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（ 社会科学版） ，２０１８

（ ６） ：９０－ １００．

［ ２３］徐银波 ．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［ Ｊ］ ．法学研究，２０１５（ ４） ：１６４－ １８３．

［ ２４］赵新龙 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认定［ Ｊ］ ．农业经济问题，２０１８（ ７） ：５７－ ６９．

［ ２５］丁文，陈源媛 ．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［ Ｊ］ ． 武汉大学学报

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 ，２０２４（ １） ：１４１－ １５２．

［ ２６］殷秋实 ．公司决议无效制度的类型区分与漏洞填补［ Ｊ］ ．法学，２０２４（ ３） ：１０７－ １２２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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